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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6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主 席︰戴萬欽主任委員             紀錄：林恩如 

出 席：林信成委員(文學院長)、周子聰委員(理學院長)、許輝煌委員(工學院長)、邱建良委員(商管學院

長)陳小雀委員(外語學院長)、王高成委員(國研院長)、張鈿富委員(教育學院長)、劉艾華委員(全

發院長)、黃建淳委員(歷史系)、陳順益委員(數學系)、李維聰委員(電機系)(請假)、林俊宏委員

(產經系)、白士清委員(西語系)、卓忠宏委員(歐研所)(補課)、黃儒傑委員(課程所)(口試)、陳

逸政委員(體育處)、李佩華執行秘書 

列 席：鄭東文教務長、詹盛閔秘書、林恩如秘書、各學院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105 年 10 月 7 日）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資圖系古敏君助理教授等 13 位獲本會補助赴國外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案，已陸續進行核銷手續。 

決定：同意備查。 

二、接待國外學者及外賓如下（105 年 9 月 29 日至 106 年 1 月 10 日）： 

(一)105年10月3日，美國維諾納大學Carolyn O’Grady助理副校長來訪。 

(二)105年10月6日，馬來西亞大同韓新傳播學院(26屆傳媒教育考察團)，黃國富副院長、吳傑華教務

長及該校21名學生蒞校訪問。 

(三)105年10月18日，美國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分校 Paul D'Anieri , Executive Vice 

Chancellor and Provost 蒞校訪問。 

(四)105年10月24日，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Patrick Testa行政經理、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Ms. 

Tina Lin蒞校訪問。 

(五)105年11月5日至8日，66校慶外賓蒞校訪問。澳大利亞昆士蘭理工大學Virginia Hung, Engagement 

Manager Taiwan QUT International、法國里昂第三大學Robert Sherratt, Dean of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捷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Martin Kovář, Vice-Rector for Public Affairs、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Timothy S. Moerland,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c Affairs, 

Michele L. Petrucci,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T. Dwayne, McCay, 

President，Pei-feng Hsu,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Office、

美國韋恩大學Keith Whitfield, Provost，Ahmad Ezzeddin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西班

牙穆爾西亞大學Manuel Maria Sevilla Muñoz, Professo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Department，A. Eva Sánchez García, International Officer、日本早稻田大學 Morita 

Norimasa( 森 田 典 正 ), Vice President ， Satoshi Tsumura( 菰 原 克 典 ),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Office，Katsunori Komohar(津村聡), Director of Taipei Office、日本法政

大學Yoshiro Fukuda (福田好朗),Vice President，Koichi Hammyo (半妙宏一)Assistant Director, 

Global Education Center、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Hirotaka Tateishi(立石博高), President，Ryuko 

Taniguchi (谷口龍子),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Mari Fujii(藤

井麻利), Administrative Staff, Educational Affairs Division，Daichi Nakanishi(中西大

地), Coordinator, Global Japan Office、日本電氣通信大學Kazushi Nakano(中野和司),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Kohji Abe(阿部浩二), Vice President Hisayuki Aoyama(青山尚

之), Professor, Dep. of Mechanical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Engineering、日本麗澤大學

Osamu Nakayama(中山理), President，Junko Nakayama(中山淳子)，Yoshiko Nakajima(中島淑

子) Supervisor, International Exchang Center、日本津田塾大學Yuko Takahashi(高橋裕子), 

President，Yukari Segawa(瀨川), Chief Officer,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日本

國際教養大學Keisuke Yoshio(吉尾啟介),Vice President、日本近畿大學Yoshihiro Omura(大村

吉弘),Direct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change Center，Naohiro Urasaki(浦崎直浩), 

Chairperso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xchange Committee、日本城西大學Noriko Mizuta(水

田宗子), Chancellor，Kenji Sugibayashi(杉林堅次), Executive Member of the Board of 

Trustee，Tian Yuan(田原), Visiting Professor，Kayo Shinozaki(篠崎佳代),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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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Office of the Chancellor、日本立命館大學Masato Ichikawa(市川正人), Vice 

President ， Makoto Nakahara( 中原真 ), Assistant Administrative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Kinugasa Campus、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Yuichi Kondo(近藤祐

一), Dean of Admissions、日本同志社大學Koji Murata(村田晃嗣), Former President、韓國

檀國大學Kim Byungryang(金炳良), Senior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and Provost，

Kim Sunyoung(金善英), Program Coordin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韓國誠信

女子大學Shim Hwajin(沈和珍), President，Shin Cheol Ho(申哲昊), Vice President、Kim Kyung 

Hee(金京姬), Dean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Mun Ki Tak (文基卓), Dean of the Facilit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 Song Narae( 宋 娜 萊 ), Program Coordinator for Chinese 

Partnerships，Jin Ri(金日), Program Coordinator for Chinese Partnerships、韓國漢陽大

學Lee Ki-Jeong(李基晶),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Lee Angie(李誾智), 

Manage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韓國中央大學Kim Chang Soo(金昌洙), President，

Hong Jun Hyun(洪準賢),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Lee Jeongmin(李正民), 

Student Mobility Program Coordin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Ewe Hong Tat(尤芳達), Vice President，Yap Vooi Voon, Dean,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Green Technology、哈薩克列尼古米列夫歐亞國立大學Assemgul Moldazhanova ,Vice-Rector for 

Academic Works，Askar Zhussupbekov, Head of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六 )105年 11月 10日，英國牛津哈德福學院Caroline Rice, Co-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Andrew Hemingway, Co-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mes、Susan McGing, 

Assistant Director of Studies蒞校訪問。 

(七)105年11月15日，英國劍橋大學Magdalene College Dominik Wanner, Director of Cambridge Summer 

Institu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Magdalene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indy 

Chen, Assistant Director of Cambridge Summer Institute 蒞校訪問。 

(八)105年12月2日，馬來西亞峇株巴轄留台同學會黃財旺會長及曾偉強副會長蒞校訪問。 

(九)105年12月5日，馬來西亞新山留台同學會葉婉如秘書兼副升學輔導主任蒞校訪問。 

(十)105年12月5日，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吳金明老師(升學輔導處主任)及李嘉琪老師(升學輔導處助

理)蒞校訪問。 

(十一)105年12月7日，新加坡華文語文特選課程浸濡團率領南洋初級學院、裕廊初級學院、淡馬錫初

級學院、德明政府中學（高中部）、華僑中學等五所學校老師及學生蒞校訪問。 

(十二)105年12月19日，法國雷恩商學院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Department 

Taiwan Coordinator Quentin Chassine蒞校訪問。 

(十三)105年12月26日，日本新宿御苑學院長谷川有望先生暨5名同學蒞校參訪。 

(十四)105年12月29日，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學術事務副校長Ethan Singer蒞校訪問。 

三、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一)105年10月20日，與馬來西亞姊妹校雙威大學(Sunway University)簽訂交換學生協議書 

(二)105年10月28日，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續約。 

(三)105年11月6日，與美國佛羅里達理工學院(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雙學位合作備忘錄

簽約。 

(四)105年11月6日，與哈薩克國立歐亞大學(L.N. Gumilyov Eura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Kazakhstan)簽訂雙學位合作意向書。 

(五)105年11月6日，與電氣通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簽訂合作備忘錄。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淡江大學優秀境外學生入學獎學金頒發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審核。 

說 明： 

一、因配合相關境外生入學獎金授獎時間改為 1 年，故修正相關規定。 

二、「淡江大學優秀境外學生入學獎學金頒發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規定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優秀境外學生入學獎學金頒發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本校所設優秀境外學生入學

獎學金項目及名額如下(獎

學金名額以當年度招生簡

章公布之名額為準)：  

四、本校所設優秀境外學生入學

獎學金項目及名額如下(獎

學金名額以當年度招生簡

章公布之名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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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12 名） 

(二)馬來西亞獎學金（19 名） 

(三)優秀碩博士班外國學生

入學獎學金（28 名，理

工學院及全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每系 2 名） 

(四)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19~33 名）   

(五)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學士班 12 名、碩士班

8 名，博士班同當年度招

生名額） 

(六)澳門地區入學獎學金（5

名） 

 

五、獎學金內容：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馬來西亞獎學金、優

秀碩博士外國學生獎學

金及澳門地區入學獎學

金：一年學雜費同額獎學

金。 

(二)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結盟中學為一年或兩年

學雜費同額獎學金；香港

校友會為一年學雜費同

額獎學金。 

(三)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學士及碩士每人新台幣

一萬五千元。博士兩年學

雜費同額獎學金。 

六、申請及審核方式：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申請者應於本校入

學申請表勾選欲申請之

獎學金項目，獲入學許

可之學生申請資料，提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決議受獎名單。 

(二)馬來西亞獎學金：由拉

曼大學、新紀元大學學

院、南方學院、大同韓

新傳播學院及馬來西亞

淡江校友會薦送獎學金

候選人，提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審查決議受獎名

單。 

(三)優秀碩博士外國學生獎

學金：申請者應於本校

入學申請表勾選欲申請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12 名） 

(二)馬來西亞獎學金（19 名）

(三)優秀碩博士班外國學生

入學獎學金（24 名，理

工學院及全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每系 2 名） 

(四)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19~33 名）   

(五)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學士班 3名、碩士班 1

名，博士班同當年度招生

名額） 

 

 

 

五、獎學金內容：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馬來西亞獎學金及優

秀碩博士班外國學生入

學獎學金：兩年學雜費同

額獎學金。 

(二)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一年或兩年學雜費同額

獎學金。 

(三)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學士每人每月新台幣一

萬元，碩士每人每月新台

幣兩萬元，請領時間為六

個月。博士兩年學雜費同

額獎學金。 

 

六、申請及審核方式： 

(一)優秀外國學生入學獎學

金：申請者應於本校入

學申請表勾選欲申請之

獎學金項目，獲入學許

可之學生申請資料，提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決議受獎名單。 

(二)馬來西亞獎學金：由拉

曼大學、新紀元大學學

院、南方學院、大同韓

新傳播學院及馬來西亞

淡江校友會薦送獎學金

候選人，提獎學金審查

委員會審查決議受獎名

單。 

(三)優秀碩博士班外國學生

入學獎學金：申請者應

於本校入學申請表勾選

 

 

 

 

名額修正 

 

 

 

 

 

名額修正 

 

 

 

本款新增，新增澳門地區入學

獎學金類別。 

 

 

修正優秀碩博士外國學生獎學

金文字並新增澳門地區入學獎

學金；另修改獎學金授獎時間

為 1年。 

 

 

區分結盟中學及香港校友會獎

學金授獎方式。 

 

 

修正大陸地區學士及碩士入學

獎學金核獎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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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獎學金項目，獲入學

許可之學生申請資料，

由申請系所薦送至國際

處彙整後，提獎學金審

查委員會審查決議受獎

名單。 

(四)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由淡江大學香港校友會

及各結盟中學薦送獎學

金候選人，提獎學金審

查委員會審查決議受獎

名單。 

(五)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大陸地區新生均自動列

入獎學金申請名單，提

陸生獎學金會議決議受

獎名單。 

(六)澳門地區入學獎學金：

由淡江大學澳門校友會

薦送獎學金候選人，提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決議受獎名單。 

 

八、經核定發給一學年免學雜

費獎學金之學生，入學後

第二學年度起，可申請本

校外國學生優秀及清寒獎

學金。另經核定發給兩學

年免學雜費獎學金之學

生，入學後第二學年度

起，應達下列標準始得繼

續請領獎學金： 

(一)學業：大學部學生於前

一學年平均成績達 70 分

以上，研究所學生於前一

學年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

上。 

(二)品行：行為表現無不良

紀錄，且每學期操行成績

達 80 分以上。 

欲申請之獎學金項目，

獲入學許可之學生申請

資料，由申請系所薦送

至國際處彙整後，提獎

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決

議受獎名單。 

(四)香港地區入學獎學金：

由淡江大學香港校友會

及各結盟中學薦送獎學

金候選人，提獎學金審

查委員會審查決議受獎

名單。 

(五)大陸地區入學獎學金：

大陸地區新生均自動列

入獎學金申請名單，提

陸生獎學金會議決議受

獎名單。 

 

 

 

 

 

八、經核定發給兩學年免學雜

費獎學金之學生，入學後

第二學年度起，應達下列

標準始得繼續請領獎學

金： 

(一)學業：大學部學生於前

一學年平均成績達 70 分

以上，研究所學生於前一

學年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

上。 

(二)品行：行為表現無不良

紀錄，且每學期操行成績

達 80 分以上。 

 

文字修正 

 

 

 

 

 

 

 

 

 

 

 

 

 

 

 

 

 

 

 

 

款新增，新增澳門地區入學獎

學金之申請及審核方式。 

 

 

 

新增經核定發給一年獎學金之

學生自第 2年起，可申請本校

外國學生優秀及清寒獎學金之

說明。另針對核發兩年獎學金

之研究所學生，提高其續領獎

學金之學業成績標準。 

三、「淡江大學優秀境外學生入學獎學金頒發要點」詳如附件 1（p.1～2）。 

四、自 106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續約案，提請討論。 

說 明：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擬更新學術合作協議書及交換生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2（p.3～9）。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簽署訪問教師約附則，提請討論。 

說 明：本校與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簽署訪問教師約附則，草案詳附件 3（p.10～11）。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工學院土木系擬與俄羅斯喀山建築工程大學(Kazan State U.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簽訂兩系合作備忘錄案，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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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為促進本校與俄羅斯喀山建築工程大學之間學術交流、研究及教育合作，本系擬於 105 學年度

辦理與俄羅斯喀山建築工程大學(Kazan State U. of Architecture and Engineering) 簽訂兩

系合作備忘錄。 

二、經張德文老師 103 年 10 月赴該校開會與該校校長和多位主管晤談甚歡，該校以土建專業為主，

希望能和淡江簽約做為未來合作的基礎，該校位於喀山是俄羅斯第三大城，學生程度有一定水

準，建議我們可以聯合本校建築、水環和運管等系一起招收來自於該校大學部交換生，不僅大

陸、印度和東南亞等國家，俄羅斯的學生亦將是重要的境外生源之一。 

三、兩系合作備忘錄詳附件 4（p.12～14）。 

四、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5.1.19)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商管學院經濟系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復聘本校姊妹校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鄧賢開(TOMMY TANG)副教授為「境外特約訪問教師」，短期課程案，

提請討論。(經濟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境外特約訪問教師設置規則」辦理。 

二、課程名稱：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個體經濟學」，選修 2學分，應授時數 36 小時。密集

授課時間為 106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5 日。 

三、QUT 支付鄧老師飛機票費用，生活費老師自理，本校只需補助授課鐘點費。 

四、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8 次會議(105.12.22)通過。 

五、鄧賢開(TOMMY TANG)副教授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淡江大學境外特約訪問教師設置規則詳附

件 5（p.15～19）。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商管學院統計系擬於 106 學年度第 1學期復聘石瑜教授為「境外特約訪問教師」，短期課程案，

提請討論。(統計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境外特約訪問教師設置規則」辦理。 

二、課程名稱：進階數據科學與大數據分析，1 學分，應授時數 18 小時。密集授課時間為 106 年 12

月 18 日至 12 月 22 日。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5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8 次會議(105.12.22)通過。 

四、石瑜教授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淡江大學境外特約訪問教師設置規則詳附件 6（p.20～33）。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擬請研議相關策略，以吸引外籍教師至本校任教並提升本校外籍教師人數比例，提請討論。(西

語系白士清委員提) 

說 明： 

一、目前本校外籍教師與本國籍教師人數比說明如下：外籍教師人數：全校教師人數(含專兼任)=75：

1445=5.2%：94.8% 

二、專任外籍教師：全校專任教師人數=52：796=6.53%：93.47%，其中 30 位專任外籍老師集中在外

語學院。外語學院的外籍教師與本國籍教師比為 25.21%：74.79%。 

三、兼任外籍教師：全校兼任教師人數=23：649=3.54%：96.46%，其中 20 位兼任外籍老師集中在外

語學院。外語學院的外籍教師與本國籍教師比為 12.12%： 87.88%。 (資料來源：

http//www2.tku.edu.tw/~ap/STA/TKU_faculties_statistics.htm) 

四、提案原稿詳附件 7（p.34）。 

決 議：繼續重視延聘外籍專兼任老師，並請各院系所加以支持。 

提案八：工學院電機系周建興副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6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23 日 

二、地點：澳洲坎培拉 

三、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四、會議名稱：第八屆電腦模式與模擬國際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Use of Interactive Digital Blocks in the Design of Mandarin Phonetic mbol-Based  

Teaching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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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周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 6 萬元整。（計畫編號：MOST 105-2221-E-032-055）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8（p.35～42）。 

決 議：通過，補助 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 日三項費用總額，

扣除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之餘額。 

提案九：商管學院企管系羅惠瓊副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6 年 1 月 24 日至 1 月 26 日 

二、地點：泰國曼谷 

三、主辦單位：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Thailand 

四、會議名稱：2017 商管與資訊冬季國際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探討二輪電動車之使用意圖及購買意願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羅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9（p.43～50）。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商管學院企管系張瑋倫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6 年 2 月 16 日至 2 月 19 日 

二、地點：Orlando, Florida,美國 

三、主辦單位：AMA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四、會議名稱：2017 Winter AMA Conference 

五 、 論 文 題 目 ： Hedonic Experience: Applying System Dynamics to Explore Customer 

Re-Patronizing Intention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張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已用罄。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0（p.51～60）。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一：外語學院德文系孫敏學助理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二、地點：澳洲坎培拉 

三、主辦單位：College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四、會議名稱：澳洲德國學協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耶穌會之「世界公民主義」-以 Der Neue Welt-Bott 一書所描述的中國為例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孫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1（p.61～70）。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二：全發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擬與澳洲南十字星大學大三出國合作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

院提） 

說 明： 

一、合作備忘錄，詳附件 12（p.71～76）。 

二、本案業經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中午 11 時 50 分） 


